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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0〕13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旅游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旅游奖励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旅游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企业对郴州旅游市场开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我市保增长扩消费政策的实施，推动郴

州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郴州旅游的奖励项目实行申报制，由市文旅广体局牵头组织实施。郴州旅游奖励资金的奖励对象为当年度（1

月1日至12月31日）组织游客来我市旅游的市城区内（“两区两园”，下同）旅行社（具有旅行社经营许可证的法人社）和市

内优秀导游员（取得导游资格证）。

第三条  郴州旅游奖励资金在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的文旅产业及整体营销扶持资金中列支。

第四条  郴州旅游奖励项目和标准：

（一）大型旅游团队接待奖

1.对旅游专列奖励。从省外引来一趟旅游专列，奖励旅行社3万元。普通专列人数不少于500人，高铁专列人数不少于

300人。

2.对旅游大巴车队奖励。从郴州市外引来一批100人以上的大巴车队，按实际游客人数给予旅行社12元/人的奖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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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外引来一批150人以上的大巴车队，按实际游客人数给予旅行社20元/人的奖励；从郴州市外引来一批300人以上的

大巴车队，按实际游客人数给予旅行社30元/人的奖励。

3.对自驾车队的奖励。从郴州市外一次引来30台以上自驾车队，按实际数量给予旅行社40元/台车的奖励；50台以上自

驾车队，按实际数量给予旅行社60元/台车的奖励。

（二）国内旅游年度奖

市城区内旅行社组织游客来我市旅游，全年组织人数在5000人（含本数，下同）至1万人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1

元；1万人至4万人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2元；4万人以上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3元。

（三）入境旅游接待奖

市城区内旅行社组织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游客来我市旅游的，按每人10元的标准，给予旅行社奖励。

（四）市场营销工作奖

市文旅广体局组织市城区旅行社在主要客源市场开展旅游联合营销时，旅行社进行二次宣传营销的，给予宣传营销费

50%的奖励（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用于同一平台宣传促销的放大。

（五）旅行社创星奖

市城区旅行社当年度获旅游主管部门新评定的“三星级旅行社”“四星级旅行社”“五星级旅行社”荣誉的，分别一次性奖励1

万元、3万元、5万元。

（六）优秀导游人才奖

1.在我市从事导游工作，获得国家级金牌导游大赛（或旅游业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选手，每人分别奖

励2万元、1万元、5000元；获得省级金牌导游大赛（或旅游业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选手，每人分别奖励

5000元、3000元、2000元；获得市级金牌导游大赛（或旅游业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的选手，每人分别奖励2000元、

1000元；若当年同时获得国家、省、市奖励的，以奖励标准高的为准。

2.获得国家文旅部颁发中级导游证的导游员，与市内旅行社签订了《劳动用工合同》或导游证挂靠省市导管中心，在

郴州市从事导游服务满2年以上且考核合格，无违法违规行为，当年在本地带团不少于80个团队的，每人每年奖励3000

元。

第五条  组织旅游专列、大巴和自驾车队来郴旅游的，须游览两个（含）以上购票景区（点），且住宿1晚以上，否则

不予确认。引进的旅游专列须停靠郴州（西）火车站；大巴和自驾车队则须来自同一客源城市，所租赁大巴须为同一城市

牌照，正常情况下须同时到达，否则不予确认。

第六条  组织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游客来郴旅游的，须游览两个（含）以上购票景区（点），且住宿1晚以上，否则

不予确认。

第七条  符合奖励的单位或个人，须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向市文旅广体局提出申请，确定专人，及时报送统计报表，逾期

一律不予受理。旅游企业和个人不得有虚报、冒领郴州旅游奖励资金，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已经获得奖励的，则追

回资金，且三年内不得再参与我市任何旅游奖励扶持资金的申报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八条  旅行社出现零负团费等违法违规操作，受到旅游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或旅游企业（个人）在年度考核内出现

重大投诉或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年内取消奖励申报资格。

第九条  各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应相互协作，顾全大局，诚信经营。旅行社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拼团、扰乱

旅游市场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不予奖励，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条  申请旅游专列（含大巴、自驾游车队）奖励须报送以下材料：旅行社与旅游交通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景区门票购票单据、食宿发票、行程单等证明材料，一团一表，加盖单位公章。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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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申报旅行社年度奖和入境游奖励的，须于次年1月15日前填写全年《旅行社接待来郴游客情况统计表》及行

程单，并附每个团队相关资料，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二条  申报市场营销奖励的旅游企业，须提供与主要客源市场地旅游促销平台投放广告的合同，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并填报《旅行社市场营销工作奖励审批表》。

第十三条  申报优秀导游员奖励的，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旅行社带团资料等，并填报《优秀导游员奖励审批

表》。

第十四条  所有申报资料于次年1月30日前报送市文旅广体局，市文旅广体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提出奖励资金分配

初步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示无异议后，由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资金。

第十五条  奖励资金实行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制度。市文旅广体局应当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目标实现程度、资金使用

效益等进行绩效自评；市财政局在部门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开展绩效评价，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绩效评价结果；市审计机关

应当对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检查和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

郴州旅游奖励资金申请单位拒不接受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停或停止拨

付资金；已经拨付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并收回资金，同时取消今后两年的奖励申报资格。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郴州旅游奖励暂行办法》（郴旅外侨发〔2017〕20号）同时废止。

附件：1.旅游大团（专列、大巴、自驾游车队）奖励审批表

2.郴州市入境旅游奖励审批汇总表

3.旅行社接待来郴游客情况统计表

4.旅行社市场营销工作奖励审批表

5.优秀导游员奖励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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